
資料文件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四日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為懲教院所在囚人士提供的醫療服務 

 
 

目的 
 
 本摘要是應議員查詢懲教院所在囚人士的醫療服務而提供。 
 
醫院和醫務室  
 
2. 所有懲教院所均設有醫院或醫務室，為在囚人士提供一般醫療及衞生

服務。每間院所的醫院或醫務室都自設病房 1、門診診療所和藥房。牙科和

X 光檢驗服務則設於石壁監獄、喜靈洲戒毒所、壁屋懲教所、赤柱監獄和
荔枝角收押所的中心醫院，按區域劃分為附近院所的在囚人士提供服務。 
 
3. 所有監獄醫院/醫務室均由懲教署管理。醫療服務則由衞生署的醫生

提供，並由合資格的懲教署護理人員予以支援，總在職人數詳情如下﹕ 
 
 

職員  人數 
醫生 : 17 
註冊護士(普通科) : 67 
登記護士(普通科) : 94 
完成在職訓練人員 2 : 129 
總數 : 307 

 
4. 需要醫院護理的個案則會轉送醫管局醫院進行治療。基於保安理由，

除非有關病況需另作安排，否則需要住院的在囚人士一般會被送進伊利沙

伯醫院或瑪麗醫院的羈留病房。 
 

                                                 
1 24間懲教院所共有 719張醫院病床。 
2 在懲教署職員訓練院完成 12個星期在職訓練的人員。他們同時持有醫療輔助隊發出的家居護理證書和
急救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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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職責和隨時候召安排 
 
5. 醫生的主要職責由監獄規則第 14及 143至 161條規定(附件)。醫生須
每天（包括星期日和公眾假期）診治患病的囚犯，並在辦公時間以外輪班

執行隨時候召職務。他們須於發生緊急醫療事故時應診。 所有醫生獲編配
部門宿舍，方便他們執行隨時候召職務。 
 
到訪專科醫生 
 
6. 醫管局和衞生署的專科醫生定期到訪懲教院所，為在囚人士提供診症

及治療服務。專科包括牙醫服務、骨科、內科、外科、結核病及胸肺科、

眼科、耳鼻喉科、皮膚科及性病診療等。此外，醫管局的放射治療技師亦

依據醫生的建議，為所有新收的定罪囚犯及其他在囚人士照 X光。 
 
精神科服務 
 
7. 精神有問題的在囚人士會轉介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作精神病評估和

治療。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的精神科服務由到訪的醫管局精神科醫生提

供，具備精神科護理資格的懲教署人員則從旁協助。除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外，每天均有診症服務。 
 
服務的監察 
 
8. 懲教署人員會根據衞生署的意見，密切監察懲教院所的醫療服務。兩

個部門定期開會，商討和處理有關運作事宜。此外，亦不時根據個別院所

的工作量和需要檢討醫療護理人員的調派。 
 
9. 為回應大欖女懲教所一名在囚人士死因研究的建議，懲教署已在二零

零三年十一月成立工作小組，檢討大欖女懲教所為在囚人士提供的醫療護

理服務是否足夠，衞生署的代表亦為工作小組的一員。工作小組會藉此機

會檢討其他懲教院所的人手安排，有關的檢討預計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完成。 
 
 
 
保安局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 














